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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法〔2025〕148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各有关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办市〔2015〕20号，以下简称《意见》）和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三级企业资质换证后延续复函的有关要求，现将我厅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延续（含由原三级资质换领的二级资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3个月前按资质延续途径和《意见》明确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提交规定的材料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企业净资产和主要人员满足现有资质标准要求的，准予延续。其中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延续的，主要人员需满足《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规定的相应类别二级资质标准要求。
二、企业不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延续，企业可在资质许可结果公布后3个月内申请重新核定低于原资质等级的同类别资质，并按照延续申请中的重新核定途径和《意见》明确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不符合简化审批手续情况的重新核定）提交规定的材料。超过3个月仍未提出申请，从最低等级资质申请。

三、企业选择不按延续途径申请有效期延续或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的，以及延续申请未核准或重新核定未核准的，可直接申请相应二级资质。企业按照新申请或增项途径提交相关材料，企业资产、技术负责人需满足《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规定的相应类别二级资质标准要求，其他指标需满足相应类别三级资质标准要求。
四、暂未完成三级资质证书换领的企业，请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尽快申请资质证书换领。2026年6月30日后，我厅不再受理三级资质证书换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有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领和延续工作的通知》（湘建法〔2024〕10号）等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住房城乡建设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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